关于举办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的通知
鲁教职处函[2014]7号 
各市教育局职成教科（处），各高职院校教务处：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高我省职业院校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化教学水平，根据《关于举办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的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4〕13号）要求，现将我省2014年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1．组委会

主  任：徐曙光 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党组成员

副主任：梁斌言 山东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处长

　　　　钱乃余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委  员：姜玉亭 山东省教育厅职成教处调研员

　　　　亓俊忠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石  冰 山东大学软件学院副院长

　　　　孙宝水 山东省教学研究室职教专业教研部主任

2．秘书处

秘 书 长：徐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院长

3.仲裁委员会

主  任：梁斌言 山东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处长

副主任：姜玉亭 山东省教育厅职成教处调研员

　　　　孙宝水 山东省教学研究室职教专业教研部主任

　　二、比赛时间地点

　１.比赛时间：2014年7月5日。7月4日下午报到。

     2．比赛地点：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比赛项目

1.中职组

（1）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设语文组、公共艺术课程组、石油化工专业类组、医药卫生专业类组、公共管理与服务专业类组。

（2）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参赛内容不限课程和专业。

（3）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

设“声光实用型竞赛抢答器的制作与调试”、“建筑桁架模型设计”两个教学内容组。

2.高职组

（1）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设语文类课程组、资源开发与测绘专业大类组、电子信息专业大类组、轻纺食品专业大类组、文化教育专业大类组。

（2）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参赛内容不限课程和专业。

（3）网络课程比赛

参赛内容不限课程和专业。

　　四、赛项要求

1.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本赛项重点考察教师充分、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和信息化教学环境，突出教学重点，解决教学难点，系统优化教学过程，完成特定教学任务的能力。

（1）教学设计应基于现代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科学、合理、巧妙地安排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和要素，在教师角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互动方式、考核与评价等方面有所创新。

（2）教学设计可针对1-2课时、一个教学单元或一个任务模块的教学内容进行设计。

（3）参赛作品应是参赛教师原创，已用于课堂教学（含实训场所、网络环境等），教学应用效果突出，没有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4）可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报名。以团体名义报名的，团队成员须为同一职业院校在职教师，成员不超过3人。

2.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本赛项重点考察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数字资源或教学平台完成教学任务的能力与教学效果。

（1）参赛作品应在信息化教学设计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创设学习环境，改进教学方式，实施课堂教学。

（2）所选的教学内容应相对独立、完整，可以是一节完整的课堂教学内容，也可以是某个知识点或者技能点的学习（训练）内容，教学时长不超过45分钟。

（3）参赛教师应选用国家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免费提供的专用平台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教学设计和实际教学（资源免费使用范围仅限于2014年山东省和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大赛专用平台尚未覆盖的资源，参赛教师可自行选取或制作，上传到大赛专用平台后使用，上传的资源须保证无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4）此赛项为个人赛，不接受团体报名。

3.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

本赛项重点考察教师在信息化环境下，针对给定的实训教学内容，进行信息化教学设计和设备操作的能力。

（1）参赛教师应按照自定义的教学情境，整合要求使用的设施、设备和数字资源，解决实训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2）参赛教师应充分使用要求的教学设施、设备和教学用具，完成必须的设备操作，展示操作效果。

（3）教学设计应是参赛教师的原创，没有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4）可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报名。以团体名义报名的，团队成员须为同一职业院校在职教师，成员不超过3人。

4.网络课程比赛

本赛项考察教师在学习环境网络化、学习资源数字化、学习方式多样化条件下，设计、制作网络课程的能力。

（1）参赛作品应体现学习过程管理的特点，满足网络条件下随时随地自主学习的需求，推动课程内涵建设，促进教学模式改革。

（2）参赛作品应针对一门课程进行开发，已经用于教学实践并在公共网络开放共享的网络课程。

（3）参赛作品应是参赛教师自主建设或参与建设的网络课程，没有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4）可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报名。鼓励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多方参与，以团体名义报名的，须由职业院校在职教师为第一完成人，企业人员可作为团队成员，成员不超过5人。

　　五、比赛内容
1.参赛内容为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和公共艺术课程的，应依据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大纲（教职成〔2009〕3号）和公共艺术课程教学大纲（教职成厅〔2013〕2号）的教学要求，参照相关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版本不限）进行制作和设计。

2.参赛内容为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基础课程的，应依据教育部发布的大类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大纲（教职成〔2009〕8号）的教学要求，参照相关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版本不限）进行制作和设计。

3. “声光实用型竞赛抢答器的制作与调试”应参照中职电类专业基础课程《电子技术基础与技能》有关内容，“建筑桁架模型设计”应参照中职土木水利类专业基础课程《土木工程力学基础》及相关课程内容，具体见附件1。

4.参赛内容为高等职业学校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等课程教学内容的，可参加高职组信息化教学设计赛项语文类课程组比赛。

5.参赛内容为教育部已发布《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所含专业的，应依据有关专业教学标准的教学要求进行制作和设计。

　　六、比赛办法

1.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

本赛项采取先网络初评后现场决赛的方式进行，赛前完成教学设计。参赛教师使用大赛组委会免费提供的专用软件，录制不超过10分钟的讲解视频，讲解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运用及教学的实际效果。经网络初评入围决赛的参赛教师，决赛时按现场抽签顺序进行比赛，讲解教学设计10分钟，答辩5分钟，换场3分钟。

2.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

本赛项采取网络评审的方式进行，参赛教师根据教学设计进行不超过45分钟的实际课堂教学，录制成视频提交大赛组委会，由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网络评审。

提交的课堂实录视频应与教学设计内容一致，应保证视频音轨信号完整、连贯，视频应清晰反映师生课堂教学情况，视频画面可在不同机位间切换，不允许另行剪辑。具体音视频技术指标要求另行通知。

3.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

本赛项采取网络评审的方式进行，参赛教师向大赛组委会提供讲解教学设计录像和相关材料，讲解教学设计录像20分钟（含必要的设备操作）。

4.网络课程比赛

本赛项采取网络评审的方式进行，参赛者向大赛组委会提供网络课程的网址和有关材料，由组委会组织专家网络评审。

　　七、奖项设置
1.大赛按比赛项目设一、二、三等奖，分别为项目参赛总数的10%、20%、30%，颁发获奖证书。

2．根据全国信息化教学比赛分配给山东省的各项目名额，原则上按对应项目获奖名次推荐参加全国信息化教学比赛，如果遇到多件作品属于同一小组，超过国家规定同一小组的最大报送数量时，并由后面排名最高且满足条件的作品替补参加国赛。
　　八、参赛要求

1.中职以市为单位、高职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参加比赛并负责报名，各代表队参赛教师须经各地市或各高职院校选拔产生。名额分配见附件2。

2.参赛教师应是职业院校在职教师，性别、年龄不限。每位教师限报一个赛项的比赛。

3.已参加过往届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并获得一、二等奖的作品不参加2014年比赛。

4.参赛作品应为原创，资料引用应注明出处。作品如引起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其责任由参赛者承担。

5.经作者同意，大赛组委会将在非商业用途统一组织对大赛成果的共享。

6.比赛采取匿名方式进行，禁止参赛教师进行个人情况介绍。

7．中职组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每个市每个小组的参赛作品不超过2件。如：同一代表队不可报送3件中职语文组的作品参赛，同一代表队不可报送3件高职资源开发与测绘专业大类组的作品参赛。

　　九、资料报送要求

1. 中职以市为单位、高职以学校为单位报送材料（名额分配见附件2）。

2. 2014年６月１５日前填写《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报名表》（附件3）和《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报名汇总表》（附件4），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３．2014年６月25日前报送如下材料：

（1）信息化教学设计比赛项目报送纸质教案5份、说课稿5份、讲解视频光盘1份，所有文字材料的电子文稿应一并刻录到光盘中，报送的材料应与比赛现场使用的一致；

（2）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项目报送纸质教案5份和课堂教学录像光盘一个（教学录像格式见附件5），文字材料的电子文稿应一并刻录到光盘中；

（3）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项目报送纸质教案5份、说课稿5份、讲解视频光盘1份，所有文字材料的电子文稿应一并刻录到光盘中；

（4）网络课程比赛项目。报送参赛作品的网址及评审所需的其他材料（如教师用账号、学生用账号等）。

４．每个参赛作品的材料用档案袋单独封装，档案袋封面要粘贴单项“报名表”。材料的其它位置不得出现参赛教师的任何信息。纸质材料须用A4纸打印，纵向左侧装订。

５．讲解视频需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免费录制讲解视频专用软件录制，软件和使用教程在大赛官方网站（www.nvic.edu.cn或www.nvic.com.cn）下载。

十、其它事项

１.各市各高职院校要按时间要求报送参赛材料并电话确认。联系人：尚玉新；电话：15064130328；邮箱:xxhjxzz@163.com；通讯地址：济南市旅游路4516号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学院；邮编：邮政编码：250103。

２.各代表队在参加信息化教学大赛过程中，如有非报名或非材料提交方面的问题，联系人：张宗国：15053181316，frankzzg@163.com；徐红：15053185001，xuhonglele@163.com。

工作QQ群：203456687（请各市及高职院校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加入）

　　附件1.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职组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内容

　　2.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参赛名额分配表

　　3.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报名表

　　4.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报名汇总表

山东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2014年5月5日 

附件1

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中职组信息化实训教学比赛内容

一、内容A：声光实用型竞赛抢答器的制作与调试

1.抢答器的结构与电路原理；

2.抢答器的装配与电路调试；

3.抢答器的典型电路故障分析、检测与维修。

二、内容B：建筑桁架模型设计

1.力学知识讲解；

2.桁架设计；

3.桁架模型搭设；

4.桁架模型承载测试。

注：内容A需要参赛队使用故障抢答器（在功能板区域设置一个故障点，故障类型为供电故障、控制电路故障、编码电路故障、锁存电路故障、译码驱动电路故障、显示电路故障、声响电路故障和元器件损坏等）。参赛教师讲解如何对故障进行分析、检测与维修。具体元器件清单另行公布。内容B使用木条、螺丝钉等设备搭设桁架模型并进行承载测试，模型跨度和承载均需达到规定的数值，具体数值另行公布。

附件2

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参赛名额分配表

	组别
	竞赛项目
	限报名额
	备    注

	中职
	信息化教学设计
	3
	以市为单位报名

	
	信息化课堂教学
	3
	

	
	信息化

实训教学
	内容A
	1
	

	
	
	内容B
	1
	

	高职
	信息化教学设计
	1
	以学校为单位报名

（示范校、骨干校每个项目可增至2个名额）

	
	信息化课堂教学
	1
	

	
	网络课程
	1
	


附件3 

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报名表

组别：□中职组　□高职组

市名称/高职学院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单位
	
	电子邮箱
	

	参赛项目
	
	专业（科目）名　称
	

	课程名称
	
	参赛内容
	

	教材版本
	
	手机号码
	

	创作说明
	（包括创作思路与作品特色等）

	网络课程网址（高职网络课程项目填写）
	

	作者排序

（限团体报名

填写）
	作者姓名
	单位

	
	
	

	
	
	

	
	
	

	
	
	

	
	
	

	作品安装

运行说明
	

	版权声明
	是否保证您所报送的作品无任何版权异议或纠纷

□是      □否     签字：       

　　　　　　　　　    年  月  日

是否同意“组委会”将作品制作成集锦共享或出版

□是  　 □否      签字：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或高职院校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2014年山东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报名汇总表

组别：□中职组   □高职组             市名称/高职学院名称：                    
联系人         电话：            电子信箱：                                     
	编号
	参赛项目
	姓名（团体赛项目填写全体成员）
	学校名称
	公共课程或专业类名称
	课程名称
	参赛内容
	手机

	1
	
	
	
	
	
	
	

	2
	
	
	
	
	
	
	

	3
	
	
	
	
	
	
	

	4
	
	
	
	
	
	
	

	5
	
	
	
	
	
	
	

	6
	
	
	
	
	
	
	


附件5 

2014年山东省职业学校信息化教学大赛

信息化课堂教学比赛视频格式及技术参数

一、视频格式

提交视频必须为asf、mov、AVI或flv格式

二、视频技术参数

1．分辨率:采用标清4:3拍摄，设定为 720×576，画幅宽高比选定 4:3。

2．视频码流率:动态码流的最高码率不高于2500 Kbps，最低码率不得低于1024Kbps。

3．视频帧率为25帧/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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